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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五條附件三 

警察機關重要主管及專門性職務遴選資格條件一覽表 
第五條附件三 

警察機關重要主管及專門性職務遴選資格條件一覽表 
未修正。 

類別 資格條件 類別 資格條件  

第一類： 

港務警察總隊

副總隊長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現任第四序列正、副主管職務。 

（二）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一年以上。 

（三）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併計第五序列職務年資二年以上

。 

（四）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一年以上或未滿一年併

計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年資七年以上；現任縣（市

）政府警察局、鐵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總

隊及第七總隊督察長一年以上或未滿一年併計縣（市）政

府警察局分局長年資七年以上。 

（五）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副分局長三年以上。 

（六）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隊長、婦幼警察隊隊長

、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且併計高一序列或同序列職務年

資四年以上。 

（七）現任第五序列（前三目所列職務、縣【市】政府警察局分

局長、直屬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科室主管除

外）正、副主管職務併計高一序列或同序列職務年資五年

以上。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四、年齡未滿五十八歲。 

五、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七、須未曾擔任遴選之職務。 

第一類： 

港務警察總隊

副總隊長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現任第四序列正、副主管職務。 

（二）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一年以上。 

（三）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併計第五序列職務年資二年以上

。 

（四）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一年以上或未滿一年併

計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年資七年以上；現任縣（市

）政府警察局、鐵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總

隊及第七總隊督察長一年以上或未滿一年併計縣（市）政

府警察局分局長年資七年以上。 

（五）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副分局長三年以上。 

（六）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隊長、婦幼警察隊隊長

、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且併計高一序列或同序列職務年

資四年以上。 

（七）現任第五序列（前三目所列職務、縣【市】政府警察局分

局長、直屬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科室主管除

外）正、副主管職務併計高一序列或同序列職務年資五年

以上。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四、年齡未滿五十八歲。 

五、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七、須未曾擔任遴選之職務。 

未修正。 

 

第二類： 

直轄市政府警

察局副分局長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 

（二）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或現任縣（市）政府

警察局、鐵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總隊及第

第二類： 

直轄市政府警

察局副分局長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 

（二）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或現任縣（市）政府

警察局、鐵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總隊及第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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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隊督察長。 

（三）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一年以上。 

（四）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刑事警察大隊（

隊）大隊長（隊長）二年以上。 

（五）現任第五序列主管職務三年以上或非主管職務五年以上。

但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或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

三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六）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序列職務併計第六序列職務年

資五年以上。 

（七）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序列正、副主管職務併計同序

列職務年資五年以上。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四、年齡未滿五十八歲。 

五、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七、須未曾擔任遴選之職務。 

八、合併改制或準用直轄市相關職務等階表及職務列等表規定之

縣（市）政府警察局，其副分局長遴選資格條件準用第一款

至第六款規定；合併改制或準用前原任該縣（市）政府警察

局第六序列正、副主管職務或第五序列職務之人員，得不受

第一款第六目、第七目之年資及第四款之限制。 

七總隊督察長。 

（三）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一年以上。 

（四）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刑事警察大隊（

隊）大隊長（隊長）二年以上。 

（五）現任第五序列主管職務三年以上或非主管職務五年以上。

但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或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

三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六）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序列職務併計第六序列職務年

資五年以上。 

（七）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序列正、副主管職務併計同序

列職務年資五年以上。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四、年齡未滿五十八歲。 

五、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七、須未曾擔任遴選之職務。 

八、合併改制或準用直轄市相關職務等階表及職務列等表規定之

縣（市）政府警察局，其副分局長遴選資格條件準用第一款

至第六款規定；合併改制或準用前原任該縣（市）政府警察

局第六序列正、副主管職務或第五序列職務之人員，得不受

第一款第六目、第七目之年資及第四款之限制。 

第三類： 

縣（市）政府

警察局主任秘

書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並得依序遴任： 

（一）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六年。 

（二）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五年。 

（三）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六年。 

（四）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四年。 

（五）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五年。 

（六）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三年。 

第三類： 

縣（市）政府

警察局主任秘

書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並得依序遴任： 

（一）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六年。 

（二）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五年。 

（三）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六年。 

（四）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四年。 

（五）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五年。 

（六）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三年。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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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四年。 

（八）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單純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六年。 

符合遴任人員，現任較重、單純等級年資連續滿二年者，

升一遴任順位。但經考核不適任較高繁雜等級地區分局長未

予升等者，不包括在內。 

二、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三、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四、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五、最近九年內未曾因案遭起訴、緩起訴處分、判決有罪或因案

停職。但依法令執行職務涉訟，或經無罪、免訴、不受理判

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七）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四年。 

（八）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單純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資

滿六年。 

符合遴任人員，現任較重、單純等級年資連續滿二年者，

升一遴任順位。但經考核不適任較高繁雜等級地區分局長未

予升等者，不包括在內。 

二、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三、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四、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五、最近九年內未曾因案遭起訴、緩起訴處分、判決有罪或因案

停職。但依法令執行職務涉訟，或經無罪、免訴、不受理判

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第四類： 

縣（市）政府

警察局分局長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現任第五序列、第六序列職務。 

（二）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二、具備附件四所列職務經歷及年資之一。 

三、警正班結業。 

四、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五、年齡未滿五十二歲。 

六、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七、最近九年內未曾因案遭起訴、緩起訴處分、判決有罪或因案

停職。但依法令執行職務涉訟，或經無罪、免訴、不受理判

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八、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九、最近九年內未曾列教育輔導對象。但據以提報教育輔導之違

法、違紀案件，其懲處或懲戒處分經撤銷，或違法案件經不

起訴處分或經無罪、免訴、不受理判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 

十、須未曾擔任遴選之職務。 

十一、甄試成績占百分之七十，陞職積分占百分之三十（依警察

第四類： 

縣（市）政府

警察局分局長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現任第五序列、第六序列職務。 

（二）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二、具備附件四所列職務經歷及年資之一。 

三、警正班結業。 

四、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五、年齡未滿五十二歲。 

六、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七、最近九年內未曾因案遭起訴、緩起訴處分、判決有罪或因案

停職。但依法令執行職務涉訟，或經無罪、免訴、不受理判

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八、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九、最近九年內未曾列教育輔導對象。但據以提報教育輔導之違

法、違紀案件，其懲處或懲戒處分經撤銷，或違法案件經不

起訴處分或經無罪、免訴、不受理判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 

十、須未曾擔任遴選之職務。 

十一、甄試成績占百分之七十，陞職積分占百分之三十（依警察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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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陞遷辦法規定計算，其中共同選項之積分均自任第六

序列職務起算），合併計算總成績，經擇優錄取訓練合格

予以列冊候用後，依總成績順序遴派。 

十二、現任或曾經本部警政署派任從事駐外警察聯絡官工作滿三

年，經保送參加訓練者，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 

人員陞遷辦法規定計算，其中共同選項之積分均自任第六

序列職務起算），合併計算總成績，經擇優錄取訓練合格

予以列冊候用後，依總成績順序遴派。 

十二、現任或曾經本部警政署派任從事駐外警察聯絡官工作滿三

年，經保送參加訓練者，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 

第五類： 

刑事警察人員 

犯

罪

偵

查

人

員 

一、初任人員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第四序列主管職務： 

現任第四序列正、副主管、警政監職務，或現任第五

序列職務且曾任第六序列以上刑事警察正、副主管職

務三年以上。 

（二）第五序列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鐵路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現任下

列職務之一者： 

１、第五序列職務： 

(1) 刑事警察局研究員、副大隊長。 

(2) 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副大

隊長。 

(3)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 

２、第六序列職務： 

(1) 刑事警察局偵查隊隊長、股長。 

(2)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長、偵查隊隊

長及分局偵查隊隊長。 

(3) 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長

、股長；保安警察總隊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

鐵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港務警察總

隊刑事警察隊隊長。 

(4) 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 

３、須未曾擔任遴選之職務。 

４、第六序列職務人員須任該序列刑事警察職務三年以

上。 

（三）第五序列副主管職務： 

曾任第七序列以上刑事警察正、副主管職務三年以上

。 

（四）第六序列偵查隊隊長、刑事警察大隊（隊）副大隊長

（副隊長）或刑事警察隊隊長： 

１、曾任第九序列以上刑事警察職務三年以上。 

２、現任第六序列資訊人員調任第六序列科技犯罪偵查

隊隊長者，得不受本目之一規定之限制。 

第五類： 

刑事警察人員 

犯

罪

偵

查

人

員 

一、初任人員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第四序列主管職務： 

現任第四序列正、副主管、警政監職務，或現任第五

序列職務且曾任第六序列以上刑事警察正、副主管職

務三年以上。 

（二）第五序列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鐵路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現任

下列職務之一者： 

１、第五序列職務： 

(1) 刑事警察局研究員、副大隊長。 

(2) 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副大

隊長。 

(3)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 

２、第六序列職務： 

(1) 刑事警察局偵查隊隊長、股長。 

(2)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長、偵查隊隊

長及分局偵查隊隊長。 

(3) 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長

、股長；保安警察總隊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

鐵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港務警察總

隊刑事警察隊隊長。 

(4) 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 

３、須未曾擔任遴選之職務。 

４、第六序列職務人員須任該序列刑事警察職務三年以

上。 

（三）第五序列副主管職務： 

曾任第七序列以上刑事警察正、副主管職務三年以上

。 

（四）第六序列偵查隊隊長、刑事警察大隊（隊）副大隊長

（副隊長）或刑事警察隊隊長： 

１、曾任第九序列以上刑事警察職務三年以上。 

２、現任第六序列資訊人員調任第六序列科技犯罪偵查

隊隊長者，得不受本目之一規定之限制。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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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七序列職務： 

１、擔任主管（不含副主管）職務者，應曾擔任刑事警

察工作三年以上；擔任刑事警察局偵查員職務者，

應現任第七序列或第八序列職務滿一年。 

２、現任第七序列資訊人員調任第七序列科技犯罪偵查

隊隊長者，得不受本目之一規定之限制。 

（六）第八序列以下職務： 

擔任主管（不含副主管）職務者，除中央警察大學刑

事警察學系（組、研究所）、鑑識科學學系（研究所

）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刑事警察科、科技偵查科畢業

分發者外，應曾擔任刑事警察工作三年以上；擔任刑

事警察局偵查員職務者，應現任第八序列或第九序列

職務滿一年。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刑事警察學系（組、研

究所）、鑑識科學學系（研究所）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臺灣警察學校）刑事警察科、科技偵查科畢業或特種

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刑事警察人員類科、刑事鑑識人員類

科及格或刑事專業訓練合格或甄選（試）合格或富有犯

罪偵查工作經驗。 

三、初任人員年齡： 

（一）第四序列主管職務未滿五十五歲。 

（二）第五序列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鐵路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未滿五十

二歲。 

（三）第五序列副主管職務未滿五十五歲。 

（四）第六序列偵查隊隊長、刑事警察大隊（隊）副大隊長

（副隊長）或刑事警察隊隊長未滿五十歲。 

（五）第七序列至第九序列職務未滿五十歲。 

（六）第十序列以下職務未滿四十五歲。 

四、初任人員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刑事警察人員規定

。 

五、第五序列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鐵路警

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最近三年年終

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獎多於懲，且最

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

懲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最近

三年內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及無重大違法違紀

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五）第七序列職務： 

１、擔任主管（不含副主管）職務者，應曾擔任刑事警

察工作三年以上；擔任刑事警察局偵查員職務者，

應現任第七序列或第八序列職務滿一年。 

２、現任第七序列資訊人員調任第七序列科技犯罪偵查

隊隊長者，得不受本目之一規定之限制。 

（六）第八序列以下職務： 

擔任主管（不含副主管）職務者，除中央警察大學刑

事警察學系（組、研究所）、鑑識科學學系（研究所

）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刑事警察科、科技偵查科畢業

分發者外，應曾擔任刑事警察工作三年以上；擔任刑

事警察局偵查員職務者，應現任第八序列或第九序列

職務滿一年。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刑事警察學系（組、研

究所）、鑑識科學學系（研究所）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臺灣警察學校）刑事警察科、科技偵查科畢業或特種

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刑事警察人員類科、刑事鑑識人員類

科及格或刑事專業訓練合格或甄選（試）合格或富有犯

罪偵查工作經驗。 

三、初任人員年齡： 

（一）第四序列主管職務未滿五十五歲。 

（二）第五序列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鐵路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未滿五

十二歲。 

（三）第五序列副主管職務未滿五十五歲。 

（四）第六序列偵查隊隊長、刑事警察大隊（隊）副大隊長

（副隊長）或刑事警察隊隊長未滿五十歲。 

（五）第七序列至第九序列職務未滿五十歲。 

（六）第十序列以下職務未滿四十五歲。 

四、初任人員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刑事警察人員規定

。 

五、第五序列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鐵路警

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最近三年年終

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獎多於懲，且最

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

懲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最近

三年內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及無重大違法違紀

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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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刑事警察局偵查員最近一年考績列甲等以上（進修期間

應列乙等以上）或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

年列乙等以上，最近一年獎多於懲，且未因違反品操風

紀受記過或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七、現職刑事警察人員之陞遷（陞遷第五序列刑事警察大隊

（隊）大隊長（隊長）及爆炸物處理人員除外），得不

受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六、刑事警察局偵查員最近一年考績列甲等以上（進修期間

應列乙等以上）或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

年列乙等以上，最近一年獎多於懲，且未因違反品操風

紀受記過或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七、現職刑事警察人員之陞遷（陞遷第五序列刑事警察大隊

（隊）大隊長（隊長）及爆炸物處理人員除外），得不

受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爆

炸

物

處

理

人

員 

最近三年曾受防爆專業訓練合格或曾實際從事爆炸物處理工

作一年以上，或經測驗合格。 

爆

炸

物

處

理

人

員 

最近三年曾受防爆專業訓練合格或曾實際從事爆炸物處理工

作一年以上，或經測驗合格。 

未修正。 

刑

事

鑑

識

人

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四年制鑑識科學學系

、刑事警察學系或鑑識科學研究所、刑事警察研究所

畢業，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以上考試及

格。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其他系（所）畢業（

含二年制），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以上

刑事鑑識人員類科考試及格。 

（三）教育部認可之其他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經

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以上刑事鑑識人員類

科考試及格。 

二、調任第八序列以上刑事鑑識職務，除現職刑事鑑識人員

陞遷外，應曾擔任刑事鑑識工作三年以上。 

三、調離刑事鑑識職務二年以上者，其回任應經測驗合格。 

四、現職刑事鑑識人員未具前三款資格條件者，得繼續任用

至離職之日止。 

五、調任第四序列以上刑事鑑識職務者，得不受第二款及第

三款規定之限制。 

刑

事

鑑

識

人

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四年制鑑識科學學系

、刑事警察學系或鑑識科學研究所、刑事警察研究

所畢業，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以上考

試及格。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其他系（所）畢業（

含二年制），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以

上刑事鑑識人員類科考試及格。 

（三）教育部認可之其他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經

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以上刑事鑑識人員

類科考試及格。 

二、調任第八序列以上刑事鑑識職務，除現職刑事鑑識人員

陞遷外，應曾擔任刑事鑑識工作三年以上。 

三、調離刑事鑑識職務二年以上者，其回任應經測驗合格。 

四、現職刑事鑑識人員未具前三款資格條件者，得繼續任用

至離職之日止。 

五、調任第四序列以上刑事鑑識職務者，得不受第二款及第

三款規定之限制。 

未修正。 

第六類： 

外事警察人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最近三年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外事警察人員考試及格

。 

（二）最近三年經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畢業，且最近三

第六類： 

外事警察人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最近三年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外事警察人員考試及格

。 

（二）最近三年經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畢業，且最近三

未修正。 



7 

年具第四目所定條件之一。 

（三）現任本部警政署派任從事駐外警察聯絡官工作滿三年或最

近三年曾經本部警政署派任從事駐外警察聯絡官工作任期

屆滿返國。但返國後於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持續從事國

際事務工作者，不受最近三年限制。 

（四）前三目以外之初任人員應於最近五年具下列條件之一，並

經外事法令測驗及格： 

１、取得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博、碩士學位。 

２、通過附件八「警察人員英語及其他語言檢測陞任評分計

分等級對照表」相當CEFR（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

共同參考架構）B1級以上之英語檢驗及格（相當財團法

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辦理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中

級以上）或達到行政院規定之公務人員出國英語檢驗標

準。 

３、具英語以外之其他外語專長者，應通過附件八「警察人

員英語及其他語言檢測陞任評分計分等級對照表」相當

CEFR（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B1級

以上之外語檢驗及格，並通過A2級以上之英語檢驗及格

（相當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辦理全民英語能力分

級檢定測驗初級以上）。 

４、曾獲行政院及其所屬各機關甄試派赴國外研習或進修六

個月以上。 

５、曾經本部警政署派駐國外實際從事警政相關業務或工作

六個月以上。 

二、最近三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或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

處或懲戒處分。 

三、回任外事警察職務資格： 

（一）應經外事法令測驗及格。但三年內回任與原任同序列以下

外事警察職務，得免外事法令測驗。 

（二）最近五年具第一款第四目所定條件之一。 

四、擔任第四序列、第五序列外事警察職務及第六序列外事警察

主管職務之英語能力，應具相當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辦理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中高級以上等級，或其他外

語能力達附件八「警察人員英語及其他語言檢測陞任評分計

分等級對照表」相當CEFR（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

參考架構）B2級以上等級。 

五、現職外事警察人員未具本類遴選資格條件者，得原職繼續任

用至離職之日止。 

年具第四目所定條件之一。 

（三）現任本部警政署派任從事駐外警察聯絡官工作滿三年或最

近三年曾經本部警政署派任從事駐外警察聯絡官工作任期

屆滿返國。但返國後於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持續從事國

際事務工作者，不受最近三年限制。 

（四）前三目以外之初任人員應於最近五年具下列條件之一，並

經外事法令測驗及格： 

１、取得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博、碩士學位。 

２、通過附件八「警察人員英語及其他語言檢測陞任評分計

分等級對照表」相當CEFR（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

共同參考架構）B1級以上之英語檢驗及格（相當財團法

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辦理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中

級以上）或達到行政院規定之公務人員出國英語檢驗標

準。 

３、具英語以外之其他外語專長者，應通過附件八「警察人

員英語及其他語言檢測陞任評分計分等級對照表」相當

CEFR（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B1級

以上之外語檢驗及格，並通過A2級以上之英語檢驗及格

（相當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辦理全民英語能力分

級檢定測驗初級以上）。 

４、曾獲行政院及其所屬各機關甄試派赴國外研習或進修六

個月以上。 

５、曾經本部警政署派駐國外實際從事警政相關業務或工作

六個月以上。 

二、最近三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或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

處或懲戒處分。 

三、回任外事警察職務資格： 

（一）應經外事法令測驗及格。但三年內回任與原任同序列以下

外事警察職務，得免外事法令測驗。 

（二）最近五年具第一款第四目所定條件之一。 

四、擔任第四序列、第五序列外事警察職務及第六序列外事警察

主管職務之英語能力，應具相當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辦理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中高級以上等級，或其他外

語能力達附件八「警察人員英語及其他語言檢測陞任評分計

分等級對照表」相當CEFR（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

參考架構）B2級以上等級。 

五、現職外事警察人員未具本類遴選資格條件者，得原職繼續任

用至離職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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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類： 

督察人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第三序列督察長： 

１、現任或曾任第三序列主官（管）職務。 

２、現任第三序列督察職務。 

（二）第三序列督察： 

１、現任第三序列職務。 

２、現任第四序列主管、警政監、督察職務。 

（三）第四序列督察長、刑事警察局督察：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 

２、現任第五序列正、副主管職務。 

３、現任第五序列非主管職務二年以上。 

（四）第四序列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

多於懲，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１、現任第四序列正、副主管職務。 

２、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一年以上。 

３、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併計第五序列職務年資二年以

上。 

４、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一年以上或未滿一年

併計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年資七年以上；現任縣

（市）政府警察局、鐵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第三總隊及第七總隊督察長一年以上或未滿一年併計縣

（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年資七年以上。 

５、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副分局長三年以上。 

６、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隊長、婦幼警察隊隊

長、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且併計高一序列或同序列職

務年資四年以上。 

７、現任第五序列（前三目所列職務、縣【市】政府警察局

分局長、直屬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科室主

管除外）正、副主管職務併計高一序列或同序列職務年

資五年以上。 

（五）第五序列縣（市）政府警察局、鐵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

二總隊、第三總隊及第七總隊督察長：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

多於懲，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並得依序遴任： 

 １、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六年。 

 ２、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第七類： 

督察人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第三序列督察長： 

１、現任或曾任第三序列主官（管）職務。 

２、現任第三序列督察職務。 

（二）第三序列督察： 

１、現任第三序列職務。 

２、現任第四序列主管、警政監、督察職務。 

（三）第四序列督察長、刑事警察局督察：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 

２、現任第五序列正、副主管職務。 

３、現任第五序列非主管職務二年以上。 

（四）第四序列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

多於懲，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１、現任第四序列正、副主管職務。 

２、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一年以上。 

３、現任第四序列非主管職務併計第五序列職務年資二年以

上。 

４、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一年以上或未滿一年

併計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年資七年以上；現任縣

（市）政府警察局、鐵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第三總隊及第七總隊督察長一年以上或未滿一年併計縣

（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年資七年以上。 

５、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副分局長三年以上。 

６、現任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隊長、婦幼警察隊隊

長、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且併計高一序列或同序列職

務年資四年以上。 

７、現任第五序列（前三目所列職務、縣【市】政府警察局

分局長、直屬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科室主

管除外）正、副主管職務併計高一序列或同序列職務年

資五年以上。 

（五）第五序列縣（市）政府警察局、鐵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

二總隊、第三總隊及第七總隊督察長：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

多於懲，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並得依序遴任： 

 １、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六年。 

 ２、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一、為契合機關用人及督察人員

職務需求，放寬第七序列督

察員職務遴選資格條件，以

利督察業務推展，爰修正第

一款第十目之 2 第七序列督

察員遴任資格，第八序列部

分由現任第八序列職務二年

以上放寬為現任第八序列職

務一年以上，以增加機關用

人彈性。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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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滿五年。 

 ３、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六年。 

 ４、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四年。 

 ５、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五年。 

 ６、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三年。 

 ７、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四年。 

 ８、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單純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六年。 

符合遴任人員，現任較重、單純等級年資連續滿二年者，

升一遴任順位。但經考核不適任較高繁雜等級地區分局長

未予升等者，不包括在內。 

（六）第五序列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第四總隊、第五總隊、第六

總隊督察長：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２、現任第五序列主管職務。 

３、現任第五序列非主管職務滿二年以上。但現任第五序列

督察職務工作者，不在此限。 

（七）第五序列港務警察總隊督察長：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２、現任第五序列職務。 

３、現任第六序列主管職務滿二年以上。 

（八）第五序列督察：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２、現任第五序列職務。 

３、現任第六序列督察組長、督察員滿二年，有一年年終考

績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 

４、現任第六序列正、副主管或併計同序列督察職務滿二年

，有一年年終考績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曾任第

六序列督察職務。 

（九）第六序列督察主管、督察員： 

１、現任第五序列職務自願調任，且經本部警政署督察幹部

講習班訓練合格。 

２、現任第六序列職務經本部警政署督察幹部講習班訓練合

資滿五年。 

 ３、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六年。 

 ４、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四年。 

 ５、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五年。 

 ６、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繁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三年。 

 ７、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較重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四年。 

 ８、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單純地區分局長且任分局長年

資滿六年。 

符合遴任人員，現任較重、單純等級年資連續滿二年者，

升一遴任順位。但經考核不適任較高繁雜等級地區分局長

未予升等者，不包括在內。 

（六）第五序列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第四總隊、第五總隊、第六

總隊督察長：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２、現任第五序列主管職務。 

３、現任第五序列非主管職務滿二年以上。但現任第五序列

督察職務工作者，不在此限。 

（七）第五序列港務警察總隊督察長：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２、現任第五序列職務。 

３、現任第六序列主管職務滿二年以上。 

（八）第五序列督察：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２、現任第五序列職務。 

３、現任第六序列督察組長、督察員滿二年，有一年年終考

績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 

４、現任第六序列正、副主管或併計同序列督察職務滿二年

，有一年年終考績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曾任第

六序列督察職務。 

（九）第六序列督察主管、督察員： 

１、現任第五序列職務自願調任，且經本部警政署督察幹部

講習班訓練合格。 

２、現任第六序列職務經本部警政署督察幹部講習班訓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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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３、現任第七序列督察職務二年以上，最近三年年終考績，

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４、現任第七序列職務，實際從事督察工作滿二年，經本部

警政署督察幹部講習班訓練合格，最近三年年終考績，

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十）第七序列督察科股長、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第二組組

長、督察員具下列資格者：   

１、督察科股長、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第二組組長：   

(1) 現任督察科股長。 

(2) 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第二組組長。 

(3) 現任第七序列督察員職務。 

(4) 現任第七序列職務二年以上。 

２、督察員： 

(1) 現任第七序列職務。 

(2) 現任第八序列職務一年以上。 

３、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

獎多於懲。 

４、經本部警政署督察幹部講習班訓練合格。 

二、初任人員年齡如下： 

（一）第五序列督察人員未滿六十歲（縣【市】政府警察局、鐵

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總隊及第七總隊督察

長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二）第六序列、第七序列督察人員未滿五十八歲。 

三、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四、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五、最近九年內未曾因案遭起訴、緩起訴處分、判決有罪或因案

停職。但依法令執行職務涉訟，或經無罪、免訴、不受理判

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七、現職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第二組組長未具遴選資格條件

者，得原職繼續任用至離職之日止。 

格。 

３、現任第七序列督察職務二年以上，最近三年年終考績，

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４、現任第七序列職務，實際從事督察工作滿二年，經本部

警政署督察幹部講習班訓練合格，最近三年年終考績，

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十）第七序列督察科股長、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第二組組

長、督察員具下列資格者：   

１、督察科股長、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第二組組長：   

(1) 現任督察科股長。 

(2) 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第二組組長。 

(3) 現任第七序列督察員職務。 

(4) 現任第七序列職務二年以上。 

２、督察員： 

(1) 現任第七序列職務。 

(2) 現任第八序列職務二年以上。 

３、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

獎多於懲。 

４、經本部警政署督察幹部講習班訓練合格。 

二、初任人員年齡如下： 

（一）第五序列督察人員未滿六十歲（縣【市】政府警察局、鐵

路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總隊及第七總隊督察

長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二）第六序列、第七序列督察人員未滿五十八歲。 

三、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四、最近九年內未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最近七年內未受申誡懲

戒處分、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及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 

五、最近九年內未曾因案遭起訴、緩起訴處分、判決有罪或因案

停職。但依法令執行職務涉訟，或經無罪、免訴、不受理判

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七、現職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第二組組長未具遴選資格條件

者，得原職繼續任用至離職之日止。 

第八類： 

交通警察人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 一 ) 第四序列大隊長、科長：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 

２、現任第五序列交通大隊長、副大隊長職務滿二年以上。 

第八類： 

交通警察人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 一 ) 第四序列大隊長、科長：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 

２、現任第五序列交通大隊長、副大隊長職務滿二年以上。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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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第五序列大隊長（隊長）、副大隊長：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２、現任第五序列職務。 

３、現任第六序列主管職務滿三年或併計第六序列非主管職

務滿四年。 

( 三 ) 第六序列副大隊長（副隊長）、股長、組長： 

１、現任第六序列職務。 

２、現任第七序列交通警察職務滿一年或第七序列職務滿二

年以上。 

二、中央警察大學交通管理研究所、交通警察學系或國內外大學

交通管理相關科系研究所畢業或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交

通警察人員類科考試及格或對交通警察工作，具有豐富經

驗，經考核合格。 

( 二 ) 第五序列大隊長（隊長）、副大隊長： 

１、現任第四序列職務自願調任。 

２、現任第五序列職務。 

３、現任第六序列主管職務滿三年或併計第六序列非主管職

務滿四年。 

( 三 ) 第六序列副大隊長（副隊長）、股長、組長： 

１、現任第六序列職務。 

２、現任第七序列交通警察職務滿一年或第七序列職務滿二

年以上。 

二、中央警察大學交通管理研究所、交通警察學系或國內外大學

交通管理相關科系研究所畢業或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交

通警察人員類科考試及格或對交通警察工作，具有豐富經

驗，經考核合格。 

第九類： 

本部警政署警

務正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且已滿其特別服務年限規定者： 

( 一 ) 現任第七序列職務。 

( 二 ) 現任第八序列職務滿二年。 

二、經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乙等）考

試或警佐升警正官等考試及格。但經晉升警正官等訓練合格

者，不得報考。 

四、最近五年均未曾受教育輔導對象。但據以提報教育輔導之違

法、違紀案件，其懲處或懲戒處分經撤銷，或經無罪、免訴

、不受理判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五、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六、年齡未滿五十歲。 

七、最近三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或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

懲處或懲戒處分。 

八、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九、外事、資訊警務正並須分別符合外事警察人員、資訊人員遴

選資格條件。 

第九類： 

本部警政署警

務正 

一、現任第七序列職務。但未滿其特別服務年限規定者，不得報

考。 

二、經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乙等）考

試或警佐升警正官等考試及格。但經晉升警正官等訓練合格

者，不得報考。 

四、最近五年均未曾受教育輔導對象。但據以提報教育輔導之違

法、違紀案件，其懲處或懲戒處分經撤銷，或經無罪、免訴

、不受理判決確定者，不包括在內。 

五、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

於懲。 

六、年齡未滿五十歲。 

七、最近三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或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

懲處或懲戒處分。 

八、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參加遴選資格條件，亦同。 

九、外事、資訊警務正並須分別符合外事警察人員、資訊人員遴

選資格條件。 

一、為應內政部警政署各單位用

人需要，增訂現任第八序列

職務滿二年人員得報考內政

部警政署候用警務正甄試，

以擴大遴才範圍，爰修正第

一款，並予分目規定，以資

明確。 

二、其餘未修正。 

第十類： 

維安特勤人員 

一、初任資格： 

( 一 ) 維安特勤隊培訓合格取得證書。 

( 二 ) 年齡： 

１、新進人員（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應屆畢業

生）未滿二十五歲。 

２、現職警察人員： 

警員、小隊長、分隊長未滿三十三歲、警務員、副中隊

長、中隊長未滿四十歲、副隊長未滿四十三歲（由現職

維安特勤隊成員陞任者，不在此限）。 

第十類： 

維安特勤人員 

一、初任資格： 

( 一 ) 維安特勤隊培訓合格取得證書。 

( 二 ) 年齡： 

１、新進人員（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應屆畢業

生）未滿二十五歲。 

２、現職警察人員： 

警員、小隊長、分隊長未滿三十三歲、警務員、副中隊

長、中隊長未滿四十歲、副隊長未滿四十三歲（由現職

維安特勤隊成員陞任者，不在此限）。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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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任資格：機智、反應及體能須經檢測合格。 

三、隊長須曾受本部警政署維安特勤隊培訓或其他反恐訓練取得

合格證書。 

二、回任資格：機智、反應及體能須經檢測合格。 

三、隊長須曾受本部警政署維安特勤隊培訓或其他反恐訓練取得

合格證書。 

第十一類： 

資訊人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資訊管理學系、所，或教

育部認可之其他國內外大學資訊相關科（系）、所畢業，

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以上考試及格。 

（二）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二等考試刑事警察人員數位鑑識

組、電子監察組、犯罪分析組類科，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考試三等考試以上警察資訊管理人員類科考試及格。 

（三）高等、普通或特種考試三等、四等考試資訊處理相關類科

或升官等資訊相關類科等考試及格。 

（四）依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曾經銓敘審定有案或依現職公

務人員調任辦法認定具有資訊處理職系任用資格。 

（五 ) 曾擔任警政資訊實務工作或曾任科技犯罪防制職務三年以

上，且取得經本部警政署認定之資訊專業證照。 

二、最近三年內未因違反品操受記過或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

懲戒處分。 

三、調任第八序列以上資訊職務，除現職資訊人員陞遷外，曾擔

任警政資訊實務工作一年以上或取得經本部警政署認定之資

訊專業證照者，優先考量。 

四、調任第四序列主管職務，應曾擔任警政資訊實務工作二年以

上。 

五、調任第四序列非主管、第五序列及第六序列職務，應曾擔任

警政資訊實務工作或曾任第六序列以上科技犯罪防制職務二

年以上。但調任本部警政署資訊室警務正及技士，經甄試合

格或徵調遴選進用者，不在此限。 

六、調離資訊職務三年以上者，其回任第五序列、第六序列資訊

主管職務應經本部警政署統一辦理之測驗合格。 

七、現職資訊人員未具本類遴選資格條件者，得繼續任用至離職

之日止。 

第十一類： 

資訊人員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資訊管理學系、所，或教

育部認可之其他國內外大學資訊相關科（系）、所畢業，

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以上考試及格。 

（二）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二等考試刑事警察人員數位鑑識

組、電子監察組、犯罪分析組類科，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考試三等考試以上警察資訊管理人員類科考試及格。 

（三）高等、普通或特種考試三等、四等考試資訊處理相關類科

或升官等資訊相關類科等考試及格。 

（四）依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曾經銓敘審定有案或依現職公

務人員調任辦法認定具有資訊處理職系任用資格。 

（五 )曾擔任警政資訊實務工作或曾任科技犯罪防制職務三年以

上，且取得經本部警政署認定之資訊專業證照。 

二、最近三年內未因違反品操受記過或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

懲戒處分。 

三、調任第八序列以上資訊職務，除現職資訊人員陞遷外，曾擔

任警政資訊實務工作一年以上或取得經本部警政署認定之資

訊專業證照者，優先考量。 

四、調任第四序列主管職務，應曾擔任警政資訊實務工作二年以

上。 

五、調任第四序列非主管、第五序列及第六序列職務，應曾擔任

警政資訊實務工作或曾任第六序列以上科技犯罪防制職務二

年以上。但調任本部警政署資訊室警務正及技士，經甄試合

格或徵調遴選進用者，不在此限。 

六、調離資訊職務三年以上者，其回任第五序列、第六序列資訊

主管職務應經本部警政署統一辦理之測驗合格。 

七、現職資訊人員未具本類遴選資格條件者，得繼續任用至離職

之日止。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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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一、中央警察大學符合本表各類別所定資格條件之相當職務人員

，得應各該類職務之遴選。 

二、縣（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與縣（市）政府警察局、鐵路

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總隊及第七總隊督察長得

相互調任，且於第一類遴選資格條件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七類

遴選資格條件第一款第四目之四規定，其職務年資得相互採

計。 

三、本表所列縣（市）政府警察局各類遴選職務，不含準用直轄

市相關職務等階表及職務列等表規定之縣（市）政府警察局

所屬職務。 

四、遴任維安特勤人員，二年內不得調離。但陞任非維安特勤人

員之職務或不適任者，不在此限。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隊長、副隊長須至

少有一人由女性擔任。但一百零七年七月十六日因修正組織

編制，須安置、移撥人員時，不在此限。 

六、特殊任務警力編組成員應曾受本部警政署維安特勤隊或特殊

任務警力培訓取得合格證書，並依特殊任務警力編裝訓用規

定辦理遴任。 

七、警察機關對所屬原住民人員得依其意願優先考量派任原住民

族地區服務。 

八、關鍵基礎設施保安警力之中隊長、副中隊長、分隊長、小隊

長及警員應取得本部警政署關鍵基礎設施保安警力訓練合格

證書，並依關鍵基礎設施保安警力遴選訓練相關規定辦理遴

任。但中央警察大學保安警察學系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保安

警察科畢業者，免經關鍵基礎設施保安警力訓練取得合格證

書。 

 附註： 

一、中央警察大學符合本表各類別所定資格條件之相當職務人員

，得應各該類職務之遴選。 

二、縣（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與縣（市）政府警察局、鐵路

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總隊及第七總隊督察長得

相互調任，且於第一類遴選資格條件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七類

遴選資格條件第一款第四目之四規定，其職務年資得相互採

計。 

三、本表所列縣（市）政府警察局各類遴選職務，不含準用直轄

市相關職務等階表及職務列等表規定之縣（市）政府警察局

所屬職務。 

四、遴任維安特勤人員，二年內不得調離。但陞任非維安特勤人

員之職務或不適任者，不在此限。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隊長、副隊長須至

少有一人由女性擔任。但一百零七年七月十六日因修正組織

編制，須安置、移撥人員時，不在此限。 

六、特殊任務警力編組成員應曾受本部警政署維安特勤隊或特殊

任務警力培訓取得合格證書，並依特殊任務警力編裝訓用規

定辦理遴任。 

七、警察機關對所屬原住民人員得依其意願優先考量派任原住民

族地區服務。 

一、為維持國家正常運作及人民

安定生活之國家政策，因應

強化關鍵基礎設施（石油、

電力、水資源及通訊設施）

防護任務需要，進駐人員須

配賦特種裝備，並施以專業

訓練，為此內政部警政署訂

頒關鍵基礎設施保安警力遴

選訓練相關規定，辦理中隊

長、副中隊長、分隊長、小

隊長及警員遴選納編事宜，

為應任務執行及用人需要，

爰增訂附註八，以符實務遴

任需要。又為提升國內關鍵

基礎設施災害整備、緊急應

變及危機處理能量，提供關

鍵基礎設施防護之人才培訓

管道，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

警察專科學校一百十三年度

分別成立保安警察學系及保

安警察科，考量是類人員受

過二校完整保安警察科系關

鍵基礎設施防護教育訓練，

業具備相關學識及專業職

能，經上開科系畢業分發關

鍵基礎設施保安警力職務任

用者，不受應取得訓練合格

證書始得辦理遴任之限制，

爰於附註八但書規定之。 

二、其餘未修正。 

 


